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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NPR-2020-10016 

 
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

 

湘财税„2020‟19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 
使用收入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州、省直管县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： 

《湖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使用管理办

法》（湘财综„2014‟32 号）实施以来，对规范我省主要污染

物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，促进环境资源的

优化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根据《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

有关规定，湘财综„2014‟32 号文件有效期已届满。为保障我

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及交易活动有序开展，进一步推

进我省两型社会建设，省财政厅、生态环境厅结合工作实际，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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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制定了《湖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使用

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湖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使用管

理办法 

 

 

湖南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

2020 年 8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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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湖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 

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、使用

和管理，促进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，根据《排污权出让收入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财税„2015‟61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包括排污权有偿

使用费和政府储备排污权出让收入。 

排污权有偿使用费，是指现有排污单位以生态环境行政主

管部门核定的达标排放量为基准，在满足环境质量要求和主要

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，为获得相应的主要污染物排污

权应缴纳的费用。 

政府储备排污权出让收入，是指政府储备的排污权指标，

以公开挂牌、拍卖和协议转让等方式出让给排污单位所取得的

收入。 

第三条  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属于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

入，是政府非税收入的组成部分，纳入财政预算，实行“收支

两条线”管理。 

第四条  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及其非

税收入征收管理机构负责征收管理工作，同级生态环境行政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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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负责具体执收工作。 

第五条  省级及省级以上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建

设项目（排污单位）和全省火电、钢铁企业的排污权有偿使用

费由省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执收。其他排污单位的排

污权有偿使用费，根据环境监管权限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执收。 

各级政府储备的排污权出让收入，由同级生态环境行政主

管部门负责执收。 

第六条 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要求，合理分配和核定现有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指标，并根

据省财政厅制定的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标准，向排污单位下达《湖

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缴款通知单》，排污单位完

成缴费后，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向缴款人开具《湖南

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。 

通过公开拍卖、挂牌、协议转让等方式受让政府储备的排

污权指标的排污单位，应在排污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七个工

作日内足额缴纳政府储备排污权出让收入。 

第七条  排污单位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，不免除其缴纳

环境保护税的义务。 

第八条  排污单位按年度向政府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，

获得排污权。 

第九条  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专项用于环境污染治理、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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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污染物排污权收购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储备和交易管理能力

建设、交易管理机构日常运行等。 

污染治理支出包括污染减排工程建设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、

生态保护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、重点污染源治理支出等。 

排污权收购成本包括排污权储备交易管理机构按规定回购

或收购排污单位富余排污指标而发生的支出。 

第十条  县级以上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按规定编制排

污权有偿使用收入年度收支预算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。财政

部门应根据其实际工作需要严格核定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收支

预算。 

第十一条  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、使用情况接受财

政、市场监督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在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、使用过程中，征收管理部

门和执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多征、减征、缓

征、免征、停征，或者侵占、截留、挪用、坐收坐支排污权有

偿使用收入，不得违反政策规定的项目、标准和范围收费。否

则，财政、价格等主管部门将按各自职责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

为处罚处分条例》《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和《湖南省国

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从 2020 年 9月 1 日起，在全省范围内的

所有工业企业全面实施，有效期为 5 年。 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 

 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6 日印发 


